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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

“公司”、“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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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景峰01”或“本期债券”）的受托管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根据景峰医药于2025年12月10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的公告》、2025年12月11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

告》及2025年12月1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叶湘武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34.12%，现就相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 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2025年12月10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景峰医药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叶湘

武先生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存在解除质押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叶湘武 是 10,000,000 8.91 1.14 2021年7月

29日 

2025年12

月8日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贵阳云岩

支行 

 

根据发行人于2025年12月11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景峰医药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叶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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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先生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存在解除质押、冻结类型由司法再冻结变更为司法冻

结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叶湘武 是 350,000 0.31 0.04 2020年8

月13日 

2025年

12月9日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贵阳云

岩支行 

根据发行人于2025年12月1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景峰医药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叶湘

武先生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存在解除质押、冻结类型由司法再冻结变更为司法冻

结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执行人名称 

叶湘武 是 33,000,000 29.40 3.75 2021年7

月29日 

2025年12

月12日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被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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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 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质

押 股份

比 例

（%） 

叶湘武 112,252,286 12.76 72,130,000 39,130,000 34.86 4.45 0 0 24,350,642 33.30 

叶湘伦 2,127,724 0.24 0 0 0 0 0 0 0 0 

毕元 304,300 0.0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14,684,310 13.04 72,130,000 39,130,000 34.12 4.45 0 0 24,350,642 32.23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冻结类型 

叶湘武 112,252,286 12.76 24,350,642 21.69 2.77 司法冻结 

叶湘伦 2,127,724 0.24 0 0 0 / 

毕元 304,300 0.03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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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 其他说明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持股

总数的比例为34.12%。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方式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叶湘武先生剩余的股份质押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产

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情况。 

上述质押变动行为不会改变控股股东地位，上述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

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以下无正文） 

  

合计 114,684,310 13.04 24,350,642 21.23 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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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